

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2026年院区新春人文氛围提升服务
本项目主要内容为采购符合条件的供应商，为医院设计、制作、安装一批院区新春装饰造景。内容详见附件制作清单。
服务期限为本项目合同生效之日起半年内。
二、采购预算
总预算：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（¥45000.00）
三、采购标的需求
1.装饰造景应能有机融入医院现有公共区域，造型美观大方，不影响医院正常诊疗业务开展，避免不符合公立医院性质的内容。
2.所有需搭建、安装、组装的造景，供应商应负责组织人员按设计要求进行搭建、安装、组装。需搭建、安装、组装的项目完成安装期限为2026年2月4日前，其余项目交货期限为2026年2月3日前（交付至南宁市区内采购方指定地点，送货上楼至指定房间）。
3.产品设计、制作、运输等所产生的一切相关税费，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四、技术商务要求
（一）技术参数及性能配置要求
产品应在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的基础上，符合采购方的要求。安装牢固，无安全隐患，并确保在2026年3月3日前不脱落、变形。具体要求详见附件制作清单。
（二）商务要求
1.报价内容：供应商应对每项装饰造景分别报价。总价应包含实施本项目所产生的必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劳务费、安装费、运费、拆除清运费、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。
2.工作时限：中标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方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提出总体工作方案。需安装的项目完成安装期限为2026年2月4日前，其余项目交货期限为2026年2月3日前（交付至南宁市区内采购方指定地点，送货上楼至指定房间）。
3.拆除清理：2026年3月3日后，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方拆除和清理所有本项目装饰造景的通知后，2日内完成所有装饰造景的拆除和清理，包括清理残胶、清运垃圾等，确保安装区域恢复原状。垃圾清运应采用符合南宁市垃圾分类、建筑垃圾清运相关规定的方式清运出院区。
4.付款方式：本项目无预付款，项目验收后且采购方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%合同款。
5.违约责任：供应商如无法在约定时限内按采购方要求完成供货安装的，每延迟1天，则供应商应支付1万元（人民币壹万元整）的违约金。延迟超过4天的，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五、其他
[bookmark: _GoBack]1.供应商应确保在项目履行过程中使用字体、图形、创意等，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。如有侵权，相关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。
2.因本项目形成的设计、图形等知识内容，其知识产权归采购方所有。未经采购方书面授权，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出售、出示或用于其他用途。项目验收后，供应商应在5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项目所有设计文件电子版移交采购方。



